               No:

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注销登记表

分支机构  　　　　（公章）

　　　             分支机构

　　　（代码章）_________________

	分支机构初审意见
	
	初审日期
	
	经办人签  字
	

	编码中心审核意见
	
	审核日期
	
	经办人签  字
	

	备　　注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识别代码
	


	企 业 名 称
	

	注 销 原 因
	


注：1. 已被注销厂商识别代码的生产者、销售者，需要使用商品条码的，应重新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2.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违反此规定的，将承担《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中的相应法律责任。

填表人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章：

